
統計資料背景說明 

資料種類：生命統計、婚姻統計、國內遷徙統計 

資料項目：彰化縣各鄉鎮市村里鄰戶數、人口數與戶籍動態登記數按性別、登記項目及

區域分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統計科 

＊編製單位：彰化縣政府民政處戶政科 

＊聯絡電話：（04）753 1748 

＊電子信箱：a600220@email.chcg.gov.tw 

二、發布形式 

＊口頭： 

    （）記者會或說明會 

＊書面： 

    （）新聞稿 （v）報表    （）書刊，刊名： 

＊網際網路： 

(v)網際網路，網址：

https://www2.chcg.gov.tw/main/main_act/main.asp?main_id=23954&act_id=166 

 

  （）磁片   （）光碟片  （）其他 

三、資料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本縣依據現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及依戶籍法規受理戶籍登

記之資料為統計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料以每月底之戶籍資料為準，動態資料以每月之登記資料為

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現有門牌村（里）、鄰：依據里鄰門牌資料檔統計，為核發門牌之村（里）、鄰

數。 

（二）戶籍登記村（里）、鄰：依據登記地址資料統計，為設有戶籍之村（里）、鄰數。 

（三）戶數：指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同事業者為

一戶，為戶籍登記戶。 

（四）人口數：指具有戶籍登記之現住人口總數。 

（五）遷入：由他鄉（鎮、市、區）遷入 3個月以上，辦理遷入登記者。 

（六）遷出：遷出原鄉（鎮、市、區）3個月以上，辦理遷出登記者。 

（七）初設戶籍：指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經核准定居後至戶政事務所設立戶籍者。 

（八）廢止戶籍：指因喪失我國國籍或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陸

地區護照者致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經廢止戶籍者。 

（九）遷入遷出之其他：遷入之其他包括非當月撤銷死亡登記、變性及撤銷廢止戶籍

等；遷出之其他包括非當月撤銷出生登記、變性及撤銷戶籍等。 

（十）住址變更：指在同一鄉（鎮、市、區）內變更住址 3個月以上，辦理住址變更



登記者。 

（十一）行政區域調整：指行政區域內之鄉（鎮、市、區）、村（里）、鄰範圍之調整

增減。 

（十二）出生：指胎兒脫離母體能獨立呼吸之謂。 

（十三）婚生：指胎兒由合法婚姻關係受胎而生產者。 

（十四）非婚生已認領：指胎兒非由合法婚姻關係受胎而生產，於辦理出生登記時經

生父認領為其子女者。 

（十五）非婚生未認領：指胎兒非由合法婚姻關係受胎而生產，於辦理出生登記時未

經生父認領為其子女者。 

（十六）無依兒童：指胎兒出生後即被父母所遺棄，經由他人發現，並經撫養人或兒

童福利機構申辦出生登記者。 

（十七）生母原屬國籍（地區）：係指生母個人之原國籍（地區）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

前之國籍歸屬，區分大陸港澳地區及外國籍。 

（十八）生父原屬國籍（地區）：係指生父個人之原國籍（地區）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

前之國籍歸屬，區分大陸港澳地區及外國籍。 

（十九）遺腹子：指婚生兒出生時，其生父業已死亡者。 

（二十）雙胞胎：指生母同胎生產之嬰兒數目為兩個者（包括死產），並將活產者列入

嬰兒出生數統計。 

（二十一）三胞胎以上：指生母同胎生產之嬰兒數目為 3 個以上者（包括死產），並

將活產者列入嬰兒出生數統計。 

（二十二）死亡：指活產出生之後，於任何時間內發生其生命之跡象永久消滅之謂，

亦即腦、心、肺等之機能停止活動。 

（二十三）認領：指生父承認非婚生子女為其子女者。 

（二十四）收養：指收養他人之子女為自己之子女者，而法律上視同親生子女之一種

法律行為。 

（二十五）終止收養：指養父母與養子女之關係，經由雙方同意或經依法判決終止者。 

（二十六）監護：指因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不能辨識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經法院為監護之宣告者。 

（二十七）輔助：指因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

辨識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力，顯有不足，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者。 

（二十八）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行使負擔：指夫妻離婚者，對於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

之行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不成者，

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福利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

或依職權酌定之。 

（二十九）結婚：指兩性合法之結合，結合之合法性可依據各國法律所承認之民法、

宗教或其他方法而成立之。 

（三十）離婚/終止結婚：指婚姻關係之合法解除，且未再婚者。 

統計單位：人。 

統計分類：  



（一）區域別：分鄉（鎮、市、區）。 

（二）靜態戶籍資料：分為村（里）數、鄰數、戶數及人口數，其中村（里）數、

鄰數又分為現有門牌及戶籍登記。 

（三）動態登記資料： 

1.遷入（出）人數：分自（往）國外、自（往）他省市、自（往）本省他

縣（市）、自（往）本縣（市）他鄉（鎮市區）、初設（廢止）戶籍及其

他。 

2.住址變更及行政區域調整人數。 

3.出生數：依父母婚姻狀況分為婚生、非婚生（已認領、未認領）及無依

兒童，並依生母（生父）原屬國籍（地區）分為大陸港澳地區、外國籍，

以及遺腹子、雙胞胎及三胞胎以上人數。 

4.結婚對數：依民法及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行法區分不同性別及

相同性別結婚對數。 

5.離婚/終止結婚對數：依民法及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行法區分

不同性別及相同性別離婚/終止結婚對數。 

6.其他動態資料：分為死亡、認領、收養、終止收養、監護、輔助、未成

年子女權利義務行使負擔。 

（四）性別：分男、女。 

＊發布週期（指資料編製或產生之頻率，如月、季、年等）：月。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料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9天。 

＊資料變革：無。 

四、公開資料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含預告方式及週期）：於次月 10 日前上網發布。 

＊同步發送單位（說明資料發布時同步發送之單位或可同步查得該資料之網址）：內政

部戶政司、統計處、本府主計處、民政處。 

五、資料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料來源說明：由各戶政事務所依據戶籍資料及各項戶籍登記

申請書編製後，透過戶役政資訊系統傳送至內

政部及縣政府主機。 

＊統計資料交叉查核及確保資料合理性之機制（說明各項資料之相互關係及不同資料

來源之相關統計差異性）： 

六、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說明預定修正之資料、定義、統計方法等及其修正原因）：

無。 

七、其他事項：無。 


